FAARE FIREHR R R SR BT AN (114E R 1 F 5131
3%&)’ﬁéﬁﬁﬁ%%Eﬂ%Mi%i*%*“uamw’ﬂﬂﬁr%
e d X 2 P HEEFHNFIEE > B AAeT

B <

—_—

%,\,me; Ar ) R A % 0 A -
R Bl 20T R 2 ek 0 BT e
7z Ed
S ARRRPRER RS LE AT AT s
)}F%ﬁ%“ﬁé"\’%ﬂ*v i\' (4t i)
()P REFINL
T B R F1 A T3 R0 A RIES T R
Az der o A R B TR AMAN Sk BR2 o
"‘?&7"‘5"3\‘]:}:]114_&5 F’B'A\’ -{r‘:)\_] o
DA PREFW - FI21 16/ 4t T2 Am 114450
28P 11PF44 53 > 3 &40 L 4k% @ 1 ER230E v 4w MR

‘%#ﬁ’%ﬁ%é%iﬁvkwﬁ%%“if%%%ﬁ?
Wi U P 1 IRE2%E S 3HEE S EHF 2 T
THEIB~oR1B~RELIT, 600~ ’f‘%%‘a“ﬁ:iﬁ LTz
2114250 28p =11 pF444 3+ ’é“ﬁiiin‘“r* 2w
TR235E T Rz n HE LA G TN T
Wi U P oMt 2R, 1 f’F%’é’ By H 3
NP2 B R RGEL THMEBRTRGF L7 3
B,y (e g THEBHTHRGG LT, - %
R ) A MR- B A T2 KA 4F T R
FEWRPF NP2 MR HEH R 2 2l 3 55

%— 7



WEEfT PR IC TR 2 TR (T E S T 2 ARk ) PR
TP KRR E Y S TP R KK T e et
F AT o
(= FHIA
W7 "TARL 23N ABFRAZE FEFFLAG | o
\?‘;%Q'Eﬁﬂ.ﬁ|
(= 2
Pk s o e e
1o B de s B wJ %2160 ~ %2100F 2 7 1
Pa,z%?216ﬁ$ % 212152 7 i@ éig;fimfé 4 % - &
ZA4%27 ~ %17 H 222 A H BITEB Ak
ﬁ%ﬁ%%ﬁ% 9% % 278 - lﬁﬁémdhﬁ%ﬁ
(Z)EPME:
S A S = S
v E AR GRFRAY D CFHPME RT3 PR
REGFaLE BwmERL
(= )8 #chi % @

B FA 4]0 ) %31",3‘-"%? 178 {6 2. %82

i
?é‘n-

F R
q

v

TAL S AR EBMS f 2P & THERFTRFG 1273
B P BB 2 (TE 0 GHREF TS HFRE

. : , (et

BriER o B3P BB LKA AL

RGEF2E PR T 2LRRAELAR B2 T HE o

2ikp ek F R Gri- FA PR B L SR
Al REANEFDEDVERET -2 AN EF

TEHC B A R B T o
(z )22 FiEE d
e R JUEE S L R
=5 % ?‘t‘/{dﬁ-" M%;&/\ A 3
» FEAL L B2 ol s kR
M#aé%’@%@f,
TR P2 TR E L e

Yhey &g_ -



N
pe
N}

")
),
\"‘\\

13
=
éﬁ:
<k

&K

]

(]

[nnnd
5
b=
Tk
Ty W

o *‘r_\')k-@
X

—~ W <

4~ T o o
3R

\E*\ W\e w\s
~ \.j 4‘

(w

s

iy

4l

[pat

|

e

N N

LN
53
Yot
\

—\ T\

=\
e

8

—

>

>

{\,' N
gind
=

(‘H}
=t
=3
B
S
‘g 1-3\ &
N
)
T ﬂ"\ N
u XSG
I AnS)
>\_
dv
_km;
Dt

i
\'\'\\
J o
S e
&
qQ
—_\
|
sl

I
e
W

et

|

Tn\:
1‘“\
[
(%
—
sl
Eﬁ'\xﬁ}“
3
?’E
%p_
-s.\.

WoR e
E
|
T

& 3
pis

> ”
N -k ‘\B;
| = ﬁ«-ﬁgﬁ

Yy
o]
>

U
N

M
SK
]

\

+
)

s
)

=
i
) =k
7
iy
Iy

3
-\
et
N

e o8

J4:

T
< ,
P sl ~ o S N P oK

W
-—

s

— & oo
Ny

LW I

doHg

RS
~ o
A
-
b
-

N

—
-,
M-
>

b
DO

»
»

Y
Iy

g (.,‘4}
—=te
jpas)

w3

q

>
»

&
4
*
S QLW
-\
F4 W
(“
p—
/w
g
ok
—\
L
XS
R
A\
s
=
\l“
L
\-‘..
(1N
ponf
[bal

\\.Et
Y
&
‘\'3_7.
&
Q
{ug
[aad
_—
N
=
E A
N
)Y
o
D)
»
S
[SY
H
|

& ol
(-
X\
-
Y
+\'\‘\
b
e
¥
j\tt b
T
iy

~
<

[

N
N

LR
73 W3
B
e
)

&

E

=

RS
Ey
—I
\;j
S

?T“;
i
W
&

"}
@&
i

-

}_jg
|
\E‘_:.u
\l-‘j.-
T
o
peit
(w
B

b,

%
e ==
\
i
-
W R A

4
3
TR
|
%.p\
A
S
Y
o

-

=}
ok

Tﬂﬂ%%%w:@
W’%‘#’?‘ﬁ:ﬁ
N

iy
3
SOy Y lrﬁ“ =
:B\
\lﬁ (“
Lo

¥ &
-\—"W
S
Q

(w
_';T-: o »ﬁ' ™.
N

m i
12 35 > 7 R
PN e S L R ﬁ,%%
R T H R L B
AR N
ﬂﬁr“-ﬁ%, i i e

9
|4
&K

")

{
o
=)
3
T

P

(i
o
B
ﬁ?
&

")

(b um
=e =4
LSS

oy

nE = R

(v
[aad
T
(\'Sd\
W o

W
|
b
Rl
o ek B we
N
W A
SRS
Nhud
b= \y
(?»'“

Ay

b
\;3
W
I
<
=
(‘r"\
|k
N L
%
—f\

SN

!

e
Lﬂ
"F
E“
\s_.
)
.
§§\:
\__1
\f“b -

O &7}%’ir'g,_ 2
el (BB rl084E A 53 %4405 - 44085

%ﬁ“\ﬁm o LA BV ~$r%1§%ﬁgg;%;@%%ﬁ

T DA ‘B‘%Z“ﬁ s ¥ap v %‘j,x@;'«tfj;b%

i ]

/“
N

\}34
:

(-]
===
-_—
iSH

Eﬂ\:\r

I3
—

3o B 971 Yo D (F 118 1’) ‘fi?l’*i’ ETE e
¥= B F7ﬁ5 T G20 R AR }%'F%/"\ J'f\’i

)
KR
i3

>‘_
Fow W
. %
W B oo 11'\\
W3

B
=
pre

&
el
.o (ﬁ}

e
i3
et
B
"N
N
‘_*]
3
fs‘h
&
).
S
W
T
_"
S
a

fg
B
g
Iy
N

&L

a

™

(“

)
E
’}_‘\:
‘i‘ (™

‘r\;‘?
-
Wy
Ty
N
&
P
o
P
-
ov
&
)
[
;7-*\
\
pre
g
&y
3
N 4\""%\\
G
(H}
|k
\y

|



g’%aféigz%ﬂm’vﬂ%ﬁﬁ*mﬂ
PRI EAH DAFFIRF T o FRYT EARAEE
ER N FED S é?@%ﬁ,M@¢%°%ﬂ&F

Phz ol WEFTEREAG R ~ A
i PR ArEZ s S IR

FOHTA L T AR R AR PR UM R RIS 2
A TR 2 PR P s RS- R B A
EREAE bR Sl

ERNS =LV

(- )EPE R * 2 FH IR A !
Feleiedore e o Bk 20 AR B R T LA S
Foo i o SRR B R F AR R ABIE R 1T G P
N °if%%zr“fq‘%\»ﬁfﬁnﬁili@f”rfﬁi% o BRERL LA KLE
Hop Beth 2 g AR Bk -é’éi%ﬁﬁ%%srgtﬁﬁ
CEE o B BRI

ﬁﬂﬁﬁji,éﬁé’%%jﬁéﬁééi—m,g

\—:4
=
o
%E:
&
o
_"
_1
o 9
A

P =g

EAE T T M [‘fﬂiﬂg o ¥ frkdrttd WmEl6Tor 22 IR £
FEWR (TR) 187,600~ > Fla& EhpEP B AL % E F
FHZAA 2L

=
N

FpEker®d o e kLA dﬂz ) '}}1‘1?(1 Do

de T F R F L o e E REE 0 T2
i

.T~ 4~
4

o
co =

=\
g 7

(w
— 4

>

>

[E—

BHE S FIEILF P2 o LR fﬁ_iﬁﬁtﬁi
2R L FH2 000~ 0 By ABFHRMEFZ (LB X
%16~ 175F ~ #~114#10% 1p gréjii&’w‘*4}?f) s T TE

£mA



PRFEP AL AT
FlrEPHER
"’L‘/‘A‘i{‘ié,{*"{°
b Rk E D F2730E2 15 158 « ¥ 299F ¥ 157 +
B~ %31008 2.2~ %4540F % 238 > H]jided 2 o
AEGRBETRFAARAT  RBT LA E IR TR
v = E 23] 114 = 10 g 23 2
NEHLR AP A
T ABEPERAER o
Yo A PRA L/@‘&’]{AEE?QZOB AN EF - e -1 N )
bt BRI d o H X kit F;’%I‘i’@ *‘F‘f Y R R R (820
PReAaidfEd 2 (OFRe3FE A2 kg8 s )T
VAL SNCSE S R

A&‘ )
I
"—' N
_—‘13\
—4
Ry
L
e
=
=
ol
E:D
S
q
\r}:c
g
T
I

P = EN R 114 10 23 2
S N O SRl PE R

R B A EE B % 30 % 19E

FAL L FRS AT B e R o I E L 10E T G

- Sl %gfﬁﬁi%%iﬁilff? A IJ'T«E,Jé}_ : %‘L\jiﬁ s BB L FHE Y

TR HAS @BEMPITERIFF AT R & o e S
FooRRES LR

NZFE BB FRAAR o PR AT E L E ke S
Rrdd e S0 B> m & Ris L ZT5F 52 -
FoRSENT Y HT o FEHPITLRIFF AT £

-~ EMAE CFEERL T ARG R LYIE

SR SRR AL RILARR o

RN B R N €

LR Rl A= S b N B N

ELRI AR .f?_E'_"%L« > A ,"llﬁlfjﬁ RN g

RNV S IR A AR

- \QAfaﬁﬁi} TP THEREL -



N
-3
/

"&3
)/
\...
e
[
N
;*‘3‘
‘-t@

Ji
>~
~
o}
bES
50
Ny
7
2

v R

(g3 h)

g~ B fe A G E A Rl s A-%Z,}f@_{iu“r»ﬁ
o] e

_
ok <
o
~§1)—J\‘
i
Ak
i
q
_
b2
i
el
N
bt

ChP RS il AL
S~z At ER)EL e
ZoMRBHRTAR R FEA S RERERAE CHEME B L
eI T I LA
o TRl AR H R PP AR A2 R B B 2
WSS D EPZ
R S DL EA
B E 51968
TR E AR AIAR A K 0 R3E P 10E T WS M
%i%%iﬁ*lfﬂ%l/—['gljﬁ o Hiki2 AP NP4 A A F #\é% 3
BlRAE NP SR SO R S b R P
"1:,‘\__’;?. _% o

w®
St
mi



s .
R

i ok 5 LfLR B

C B R B )

2 |rdz THERFTURGF I -MaNInEza
A
¢

3 [tz TERRTHENTUAPBRER, 2
4 |mppmEwed e L i

5 |iPhone8Plus=+ #1 (IMEI : 000000000000000 -
5.00000000005 SIM—+ 15& 2 £ 441 3 )

z "

6 |R£&£157,600~

LS

ER LRI RBIREBETRFE

114# B 8 F % 131395

+ ¥
o W

S +

ok

A~

PR TR E RS o B U AR RBRA N TR

7
L A R S ¥ A P E N A o
20 _:‘jlf :i -'3‘7

-‘+Mfﬁ“%@H4ﬁ5”Win4tﬁﬂﬁki%ﬁ¥7€ﬁ%ﬁ

r?,.Ej_»_] > "}-_%’%J N r%%&ﬁj N rf\?’}&‘/‘:’_}

CASS



HRE O v RRCERTRTFHEN  RBREFRR S
%;’&&ﬁﬂixﬁ%i%{Tkﬂmgi’?ﬁwfﬁﬁﬁﬁﬁ
FLEWT e MR fPE A ]14#52 287 111%
A4 3F > 3 E 2% LHRH P EER23D%F U Ak MRz B
%apﬁﬁ*%jﬁvkwg,%“if”%%ﬁ?%?ﬁ
PP 1 T s 3 EHBE £XE2 s FH T ]
B~ER1BSMEILT, 600% ’ r]m RELF
XEMRCHD L1 RRERA «Lﬁ/’a\}%iﬁ%fﬁ?’%"
o S DA 3
EhppE 2 FREF

3

% Ay - A rEt
LG A ERE SR A s TEx | T
2 it o~ TRPE, - THE

oy Ry B e
o

LA MR R L g s W T Y
NI RN E Y

$ S RE R LA b (R EF S AR L @B
5&7% e T4~ Jop P P (o B ®
e ol S

Pt de R TP HE e SR R TR A B A R 4
7

Ble > T R B 2 °

#~ﬁ$%%é’ﬁiﬁiﬁfmﬁ#wvrﬂﬁ“kéﬁféﬁ
R 2% 5339052 4% 238 ~ %13 %22 = A 10}
ERITHBHAZ S EEPPPEFIIEF2IE ~ R 1IE (SR

& AE Pﬁzz?}'leGui\%?ZlOu}rL 'éffféf\v‘%— . %916
E S i’111'2121',4"—??"1 x%zs\gsfir;f < , %Jz% A4,

5@%%¢%4ﬁ§ﬁ5’Awéméi*gﬁ;%aﬁ,
A T Hm o R A - FAfER S B L RIS
%flm%%wﬁ_imUﬁér B P4 AR B o AL 2

$N\R



FHEBIETEPLWEE FLAE  FHRUERL
F°5k+i—%#w’éﬁ%%ﬁj%ﬁ%r&wwiﬁ
2 7rﬁt’* P RATE o aRkEw T o

~ R E TR 25108 ¥ 1R A O o
R

AL 2k

—_—

¥ E Y B 114 = 6 : 97 0
% B F & * AT

AEDT ABEMERARR

¢ = A B 114 = 7 s 7 P
¥ o F O R 2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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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訴字第1613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志翔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3139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志翔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扣案物品，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更正、補充下列事項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一)犯罪事實部分：
　⒈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1行所載「李志翔於民國114年5月間起，加入」，應補充更正為「李志翔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民國114年5月間起，加入」。
  ⒉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12至16行所載「嗣李志翔於114年5月28日11時44分許，至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35巷口欲向陳詮人取款時，為員警當場逮捕並扣得詐騙使用之偽造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2張、存款憑證2張、合約書2份、行動電話1個、印章1個、現金17,600元」，應補充更正為「嗣李志翔於114年5月28日上午11時44分許，前往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35巷口，向陳詮仁出示其事先列印偽造之『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財務部外務員李志翔』工作證，假冒其為該公司之外派專員，並將偽造之『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其上印有偽造之『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章印文）交付予陳詮仁簽收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陳詮仁判斷付款對象之正確性，李志翔於點收陳詮仁所交付之款項（即警方所準備之餌鈔）時，旋即遭埋伏員警當場逮捕而詐欺取財、洗錢未遂，並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品」。
(二)證據部分：
　　增列「被告李志翔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
二、論罪科刑：
(一)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洗錢未遂罪。
(二)共犯關係：
　　被告與所屬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年成員間，就上開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三)罪數關係：
　⒈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在「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上偽造印文之行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部分、階段行為；又被告偽造上開存款憑證私文書及工作證特種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各應為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⒉被告就本案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
(四)刑之減輕事由：
　⒈被告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就本案犯行，已著手向告訴人陳詮仁施用詐術，惟告訴人已查覺遭詐而配合員警偵辦並假意面交，嗣被告於取款之際旋遭埋伏員警當場逮捕而未發生詐得財物之結果，屬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⒉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於偵查中、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就本案詐欺犯行自白犯罪，且被告於本案並無犯罪所得可供繳交（詳後述），自應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又本案被告有上開2種刑之減輕事由，爰依法遞減之。
　⒊次按犯（洗錢防制法）前4條之罪，在偵查或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6條之1之罪者，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亦定有明文。又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偵查中、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就本案洗錢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均自白不諱，又被告就本案洗錢犯行並無犯罪所得可供繳交（詳後述），核與前揭洗錢防制法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減刑規定相符，原應分別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然因被告於本案所犯之洗錢罪及參與犯罪組織罪，均屬想像競合犯中之輕罪，故就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應減刑部分，則由本院於後述依刑法第57條規定量刑時一併審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附此敘明。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正途賺取所需，竟擔任詐欺集團內向被害人收取詐欺款項之車手工作，而以前揭方式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欲詐取告訴人之財物，所幸本次犯行並未得逞，然已助長詐欺犯罪盛行，並破壞社會人際彼此間之互信基礎，且生損害於私文書、特種文書名義人及該等文書之公共信用，所為實值非難；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復考量被告於本案犯罪之分工，較諸實際策畫佈局、分配任務、施用詐術、終局保有犯罪所得之核心份子而言，僅係居於聽從指示、代替涉險之次要性角色，參與程度較輕，兼衡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陳智識程度、家庭經濟之生活狀況，暨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
三、沒收部分：
(一)供犯罪所用之物部分：
　　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物品，均係供被告為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承在卷，故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至附表編號3所示偽造存款憑證上之偽造印文，既屬上開偽造文書之一部，且已因該文書之沒收而包括在內，自無庸再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重複宣告沒收，附此敘明。另扣案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現金新臺幣（下同）1萬7,600元，因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二)犯罪所得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自陳：我擔任本案面交車手之約定報酬為每單2,000元，但尚未取得報酬等語（見偵卷第16、175頁、本院114年10月1日審判筆錄第4頁），既無證據證明被告所言非實，且依卷內資料亦無從認定被告確實有因本案犯行實際取得任何利益或報酬，自無犯罪所得可供宣告沒收、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尹敏提起公訴，檢察官王碩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郭又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卓采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及數量



		1

		「李志翔」印章1顆



		2

		偽造之「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財務部外務員李志翔」工作證2張（含證件套及掛繩1組）



		3

		偽造之「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2張



		4

		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合約書2份



		5

		iPhone8Plus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及手機殼1個）



		6

		現金1萬7,600元









附件：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13139號
　　被　　　告　李志翔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李志翔於民國114年5月間起，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張立」、「仕凱張」、「周奇樺」、「彭佳汐」、「邱沁宜」、「李詩琪」等成年人所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犯罪組織，由李志翔擔任俗稱「面交車手」之工作，負責收取詐騙款項。李志翔與前開所屬詐欺集團之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一般洗錢、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私文書之犯意聯絡，先由前開詐欺集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邱沁宜」、「李詩琪」等成員，於114年5月間，透過網際網路，向陳詮仁佯稱可投資高額獲利，陳詮仁發現受騙後，假意稱可投資新臺幣(下同)50萬元，前開詐欺集團遂指示李志翔前往向陳詮仁取款。嗣李志翔於114年5月28日11時44分許，至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35巷口欲向陳詮仁取款時，為員警當場逮捕並扣得詐騙使用之偽造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2張、存款憑證2張、合約書2份、行動電話1個、印章1個、現金17,600元，因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陳詮仁訴由臺北巿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李志翔於警詢及偵訊問時之供述

		被告坦承受「張立」、「仕凱張」、「周奇樺」、「彭佳汐」招募並依指示為以上犯行。



		2

		告訴人陳詮仁於警詢之指訴及與詐欺集團成員對話截圖

		詐欺集團詐騙之事實。



		3

		臺北巿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物照片各乙份

		員警當場在被告身上扣得上開犯罪所用之物之事實。



		4

		被告扣案手機內對話紀錄截圖乙份

		被告係受詐欺集團上游成員指示從事犯罪之事實。







三、核被告所為，係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洗錢未遂、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第216條、第212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等罪嫌。被告偽造特種文書及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分別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請依刑法第55條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嫌。被告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另扣案之上開物品，為被告所有並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及被告犯罪所得，請均依法宣告沒收之。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檢　察　官　張　尹　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7 　　日
　　　　　　　　　　　　　　　書　記　官　賴　惠　美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訴字第1613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志翔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31

39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

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志翔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扣案物品，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更正、補充下列事項外，其餘均引

    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一)犯罪事實部分：

　⒈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1行所載「李志翔於民國114年5月間起

    ，加入」，應補充更正為「李志翔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

    ，於民國114年5月間起，加入」。

  ⒉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12至16行所載「嗣李志翔於114年5月2

    8日11時44分許，至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35巷口欲向陳詮人

    取款時，為員警當場逮捕並扣得詐騙使用之偽造聯捷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工作證2張、存款憑證2張、合約書2份、行動電

    話1個、印章1個、現金17,600元」，應補充更正為「嗣李志

    翔於114年5月28日上午11時44分許，前往臺北市士林區中正

    路235巷口，向陳詮仁出示其事先列印偽造之『聯捷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財務部外務員李志翔』工作證，假冒其為該公司之

    外派專員，並將偽造之『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

    其上印有偽造之『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章印文）

    交付予陳詮仁簽收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聯捷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及陳詮仁判斷付款對象之正確性，李志翔於點收陳詮

    仁所交付之款項（即警方所準備之餌鈔）時，旋即遭埋伏員

    警當場逮捕而詐欺取財、洗錢未遂，並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

    品」。

(二)證據部分：

　　增列「被告李志翔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

二、論罪科刑：

(一)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

    犯罪組織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339

    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及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洗錢未遂罪。

(二)共犯關係：

　　被告與所屬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年成員間，就上開行使偽造私

    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有犯意聯

    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三)罪數關係：

　⒈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在「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

    款憑證」上偽造印文之行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部分、階段行

    為；又被告偽造上開存款憑證私文書及工作證特種文書後復

    持以行使，其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各應為行

    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⒉被告就本案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

    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

    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

(四)刑之減輕事由：

　⒈被告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就本案犯行，已著手向告訴人陳詮

    仁施用詐術，惟告訴人已查覺遭詐而配合員警偵辦並假意面

    交，嗣被告於取款之際旋遭埋伏員警當場逮捕而未發生詐得

    財物之結果，屬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

    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⒉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

    ，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

    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於偵查中、本院準備程

    序及審理時，均就本案詐欺犯行自白犯罪，且被告於本案並

    無犯罪所得可供繳交（詳後述），自應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

    。又本案被告有上開2種刑之減輕事由，爰依法遞減之。

　⒊次按犯（洗錢防制法）前4條之罪，在偵查或及歷次審判中均

    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

    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

    財產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洗錢

    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第3條、第6條之1之罪者，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

    輕其刑，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亦定有明文。又

    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

    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

    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

    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

    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

    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

    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

    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

    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

    ，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

    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

    參照）。被告於偵查中、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就本案洗錢

    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均自白不諱，又被告就本案洗錢犯行

    並無犯罪所得可供繳交（詳後述），核與前揭洗錢防制法及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減刑規定相符，原應分別依上開規定減

    輕其刑，然因被告於本案所犯之洗錢罪及參與犯罪組織罪，

    均屬想像競合犯中之輕罪，故就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應減刑

    部分，則由本院於後述依刑法第57條規定量刑時一併審酌該

    部分減輕其刑事由，附此敘明。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正途賺取所需，竟

    擔任詐欺集團內向被害人收取詐欺款項之車手工作，而以前

    揭方式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欲詐取告訴人之財物，所幸本次

    犯行並未得逞，然已助長詐欺犯罪盛行，並破壞社會人際彼

    此間之互信基礎，且生損害於私文書、特種文書名義人及該

    等文書之公共信用，所為實值非難；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

    ，復考量被告於本案犯罪之分工，較諸實際策畫佈局、分配

    任務、施用詐術、終局保有犯罪所得之核心份子而言，僅係

    居於聽從指示、代替涉險之次要性角色，參與程度較輕，兼

    衡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陳智識程度、家庭經濟之生活狀

    況，暨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

    文第1項所示之刑。

三、沒收部分：

(一)供犯罪所用之物部分：

　　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

    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

    文。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物品，均係供被告為本案詐

    欺犯罪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承在卷，故不問屬於犯罪行為

    人與否，均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至附表編號3所示偽造

    存款憑證上之偽造印文，既屬上開偽造文書之一部，且已因

    該文書之沒收而包括在內，自無庸再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

    重複宣告沒收，附此敘明。另扣案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現金

    新臺幣（下同）1萬7,600元，因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犯罪事實

    有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二)犯罪所得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自陳：我擔任本案面交車手

    之約定報酬為每單2,000元，但尚未取得報酬等語（見偵卷

    第16、175頁、本院114年10月1日審判筆錄第4頁），既無證

    據證明被告所言非實，且依卷內資料亦無從認定被告確實有

    因本案犯行實際取得任何利益或報酬，自無犯罪所得可供宣

    告沒收、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尹敏提起公訴，檢察官王碩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郭又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卓采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

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

    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

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

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及數量 1 「李志翔」印章1顆 2 偽造之「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財務部外務員李志翔」工作證2張（含證件套及掛繩1組） 3 偽造之「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2張 4 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合約書2份 5 iPhone8Plus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及手機殼1個） 6 現金1萬7,600元 



附件：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13139號

　　被　　　告　李志翔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

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李志翔於民國114年5月間起，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

    張立」、「仕凱張」、「周奇樺」、「彭佳汐」、「邱沁宜

    」、「李詩琪」等成年人所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

    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犯罪組織，由李志翔擔任

    俗稱「面交車手」之工作，負責收取詐騙款項。李志翔與前

    開所屬詐欺集團之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

    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一般洗錢、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私

    文書之犯意聯絡，先由前開詐欺集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

    「邱沁宜」、「李詩琪」等成員，於114年5月間，透過網際

    網路，向陳詮仁佯稱可投資高額獲利，陳詮仁發現受騙後，

    假意稱可投資新臺幣(下同)50萬元，前開詐欺集團遂指示李

    志翔前往向陳詮仁取款。嗣李志翔於114年5月28日11時44分

    許，至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35巷口欲向陳詮仁取款時，為

    員警當場逮捕並扣得詐騙使用之偽造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證2張、存款憑證2張、合約書2份、行動電話1個、印章

    1個、現金17,600元，因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陳詮仁訴由臺北巿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李志翔於警詢及偵訊問時之供述 被告坦承受「張立」、「仕凱張」、「周奇樺」、「彭佳汐」招募並依指示為以上犯行。 2 告訴人陳詮仁於警詢之指訴及與詐欺集團成員對話截圖 詐欺集團詐騙之事實。 3 臺北巿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物照片各乙份 員警當場在被告身上扣得上開犯罪所用之物之事實。 4 被告扣案手機內對話紀錄截圖乙份 被告係受詐欺集團上游成員指示從事犯罪之事實。 

三、核被告所為，係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

    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未遂、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洗

    錢未遂、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第216

    條、第212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等罪嫌。被告偽造特種文書

    及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分別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

    均不另論罪。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

    請依刑法第55條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嫌。被告與

    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

    犯。另扣案之上開物品，為被告所有並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

    及被告犯罪所得，請均依法宣告沒收之。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檢　察　官　張　尹　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7 　　日

　　　　　　　　　　　　　　　書　記　官　賴　惠　美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訴字第1613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志翔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3139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志翔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扣案物品，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更正、補充下列事項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一)犯罪事實部分：
　⒈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1行所載「李志翔於民國114年5月間起，加入」，應補充更正為「李志翔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民國114年5月間起，加入」。
  ⒉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12至16行所載「嗣李志翔於114年5月28日11時44分許，至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35巷口欲向陳詮人取款時，為員警當場逮捕並扣得詐騙使用之偽造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2張、存款憑證2張、合約書2份、行動電話1個、印章1個、現金17,600元」，應補充更正為「嗣李志翔於114年5月28日上午11時44分許，前往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35巷口，向陳詮仁出示其事先列印偽造之『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財務部外務員李志翔』工作證，假冒其為該公司之外派專員，並將偽造之『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其上印有偽造之『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章印文）交付予陳詮仁簽收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陳詮仁判斷付款對象之正確性，李志翔於點收陳詮仁所交付之款項（即警方所準備之餌鈔）時，旋即遭埋伏員警當場逮捕而詐欺取財、洗錢未遂，並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品」。
(二)證據部分：
　　增列「被告李志翔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
二、論罪科刑：
(一)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洗錢未遂罪。
(二)共犯關係：
　　被告與所屬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年成員間，就上開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三)罪數關係：
　⒈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在「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上偽造印文之行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部分、階段行為；又被告偽造上開存款憑證私文書及工作證特種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各應為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⒉被告就本案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
(四)刑之減輕事由：
　⒈被告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就本案犯行，已著手向告訴人陳詮仁施用詐術，惟告訴人已查覺遭詐而配合員警偵辦並假意面交，嗣被告於取款之際旋遭埋伏員警當場逮捕而未發生詐得財物之結果，屬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⒉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於偵查中、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就本案詐欺犯行自白犯罪，且被告於本案並無犯罪所得可供繳交（詳後述），自應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又本案被告有上開2種刑之減輕事由，爰依法遞減之。
　⒊次按犯（洗錢防制法）前4條之罪，在偵查或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6條之1之罪者，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亦定有明文。又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偵查中、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就本案洗錢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均自白不諱，又被告就本案洗錢犯行並無犯罪所得可供繳交（詳後述），核與前揭洗錢防制法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減刑規定相符，原應分別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然因被告於本案所犯之洗錢罪及參與犯罪組織罪，均屬想像競合犯中之輕罪，故就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應減刑部分，則由本院於後述依刑法第57條規定量刑時一併審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附此敘明。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正途賺取所需，竟擔任詐欺集團內向被害人收取詐欺款項之車手工作，而以前揭方式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欲詐取告訴人之財物，所幸本次犯行並未得逞，然已助長詐欺犯罪盛行，並破壞社會人際彼此間之互信基礎，且生損害於私文書、特種文書名義人及該等文書之公共信用，所為實值非難；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復考量被告於本案犯罪之分工，較諸實際策畫佈局、分配任務、施用詐術、終局保有犯罪所得之核心份子而言，僅係居於聽從指示、代替涉險之次要性角色，參與程度較輕，兼衡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陳智識程度、家庭經濟之生活狀況，暨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
三、沒收部分：
(一)供犯罪所用之物部分：
　　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物品，均係供被告為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承在卷，故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至附表編號3所示偽造存款憑證上之偽造印文，既屬上開偽造文書之一部，且已因該文書之沒收而包括在內，自無庸再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重複宣告沒收，附此敘明。另扣案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現金新臺幣（下同）1萬7,600元，因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二)犯罪所得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自陳：我擔任本案面交車手之約定報酬為每單2,000元，但尚未取得報酬等語（見偵卷第16、175頁、本院114年10月1日審判筆錄第4頁），既無證據證明被告所言非實，且依卷內資料亦無從認定被告確實有因本案犯行實際取得任何利益或報酬，自無犯罪所得可供宣告沒收、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尹敏提起公訴，檢察官王碩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郭又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卓采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及數量



		1

		「李志翔」印章1顆



		2

		偽造之「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財務部外務員李志翔」工作證2張（含證件套及掛繩1組）



		3

		偽造之「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2張



		4

		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合約書2份



		5

		iPhone8Plus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及手機殼1個）



		6

		現金1萬7,600元









附件：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13139號
　　被　　　告　李志翔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李志翔於民國114年5月間起，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張立」、「仕凱張」、「周奇樺」、「彭佳汐」、「邱沁宜」、「李詩琪」等成年人所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犯罪組織，由李志翔擔任俗稱「面交車手」之工作，負責收取詐騙款項。李志翔與前開所屬詐欺集團之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一般洗錢、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私文書之犯意聯絡，先由前開詐欺集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邱沁宜」、「李詩琪」等成員，於114年5月間，透過網際網路，向陳詮仁佯稱可投資高額獲利，陳詮仁發現受騙後，假意稱可投資新臺幣(下同)50萬元，前開詐欺集團遂指示李志翔前往向陳詮仁取款。嗣李志翔於114年5月28日11時44分許，至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35巷口欲向陳詮仁取款時，為員警當場逮捕並扣得詐騙使用之偽造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2張、存款憑證2張、合約書2份、行動電話1個、印章1個、現金17,600元，因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陳詮仁訴由臺北巿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李志翔於警詢及偵訊問時之供述

		被告坦承受「張立」、「仕凱張」、「周奇樺」、「彭佳汐」招募並依指示為以上犯行。



		2

		告訴人陳詮仁於警詢之指訴及與詐欺集團成員對話截圖

		詐欺集團詐騙之事實。



		3

		臺北巿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物照片各乙份

		員警當場在被告身上扣得上開犯罪所用之物之事實。



		4

		被告扣案手機內對話紀錄截圖乙份

		被告係受詐欺集團上游成員指示從事犯罪之事實。







三、核被告所為，係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洗錢未遂、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第216條、第212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等罪嫌。被告偽造特種文書及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分別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請依刑法第55條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嫌。被告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另扣案之上開物品，為被告所有並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及被告犯罪所得，請均依法宣告沒收之。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檢　察　官　張　尹　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7 　　日
　　　　　　　　　　　　　　　書　記　官　賴　惠　美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訴字第1613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志翔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3139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李志翔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扣案物品，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更正、補充下列事項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一)犯罪事實部分：

　⒈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1行所載「李志翔於民國114年5月間起，加入」，應補充更正為「李志翔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民國114年5月間起，加入」。

  ⒉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12至16行所載「嗣李志翔於114年5月28日11時44分許，至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35巷口欲向陳詮人取款時，為員警當場逮捕並扣得詐騙使用之偽造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2張、存款憑證2張、合約書2份、行動電話1個、印章1個、現金17,600元」，應補充更正為「嗣李志翔於114年5月28日上午11時44分許，前往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35巷口，向陳詮仁出示其事先列印偽造之『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財務部外務員李志翔』工作證，假冒其為該公司之外派專員，並將偽造之『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其上印有偽造之『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章印文）交付予陳詮仁簽收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陳詮仁判斷付款對象之正確性，李志翔於點收陳詮仁所交付之款項（即警方所準備之餌鈔）時，旋即遭埋伏員警當場逮捕而詐欺取財、洗錢未遂，並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品」。

(二)證據部分：

　　增列「被告李志翔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

二、論罪科刑：

(一)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洗錢未遂罪。

(二)共犯關係：

　　被告與所屬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年成員間，就上開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三)罪數關係：

　⒈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在「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上偽造印文之行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部分、階段行為；又被告偽造上開存款憑證私文書及工作證特種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各應為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⒉被告就本案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

(四)刑之減輕事由：

　⒈被告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就本案犯行，已著手向告訴人陳詮仁施用詐術，惟告訴人已查覺遭詐而配合員警偵辦並假意面交，嗣被告於取款之際旋遭埋伏員警當場逮捕而未發生詐得財物之結果，屬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⒉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於偵查中、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就本案詐欺犯行自白犯罪，且被告於本案並無犯罪所得可供繳交（詳後述），自應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又本案被告有上開2種刑之減輕事由，爰依法遞減之。

　⒊次按犯（洗錢防制法）前4條之罪，在偵查或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6條之1之罪者，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亦定有明文。又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偵查中、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就本案洗錢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均自白不諱，又被告就本案洗錢犯行並無犯罪所得可供繳交（詳後述），核與前揭洗錢防制法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減刑規定相符，原應分別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然因被告於本案所犯之洗錢罪及參與犯罪組織罪，均屬想像競合犯中之輕罪，故就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應減刑部分，則由本院於後述依刑法第57條規定量刑時一併審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附此敘明。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正途賺取所需，竟擔任詐欺集團內向被害人收取詐欺款項之車手工作，而以前揭方式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欲詐取告訴人之財物，所幸本次犯行並未得逞，然已助長詐欺犯罪盛行，並破壞社會人際彼此間之互信基礎，且生損害於私文書、特種文書名義人及該等文書之公共信用，所為實值非難；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復考量被告於本案犯罪之分工，較諸實際策畫佈局、分配任務、施用詐術、終局保有犯罪所得之核心份子而言，僅係居於聽從指示、代替涉險之次要性角色，參與程度較輕，兼衡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陳智識程度、家庭經濟之生活狀況，暨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

三、沒收部分：

(一)供犯罪所用之物部分：

　　按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物品，均係供被告為本案詐欺犯罪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承在卷，故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至附表編號3所示偽造存款憑證上之偽造印文，既屬上開偽造文書之一部，且已因該文書之沒收而包括在內，自無庸再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重複宣告沒收，附此敘明。另扣案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現金新臺幣（下同）1萬7,600元，因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二)犯罪所得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自陳：我擔任本案面交車手之約定報酬為每單2,000元，但尚未取得報酬等語（見偵卷第16、175頁、本院114年10月1日審判筆錄第4頁），既無證據證明被告所言非實，且依卷內資料亦無從認定被告確實有因本案犯行實際取得任何利益或報酬，自無犯罪所得可供宣告沒收、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尹敏提起公訴，檢察官王碩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郭又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卓采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及數量 1 「李志翔」印章1顆 2 偽造之「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財務部外務員李志翔」工作證2張（含證件套及掛繩1組） 3 偽造之「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2張 4 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合約書2份 5 iPhone8Plus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及手機殼1個） 6 現金1萬7,600元 



附件：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13139號

　　被　　　告　李志翔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李志翔於民國114年5月間起，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張立」、「仕凱張」、「周奇樺」、「彭佳汐」、「邱沁宜」、「李詩琪」等成年人所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犯罪組織，由李志翔擔任俗稱「面交車手」之工作，負責收取詐騙款項。李志翔與前開所屬詐欺集團之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一般洗錢、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私文書之犯意聯絡，先由前開詐欺集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邱沁宜」、「李詩琪」等成員，於114年5月間，透過網際網路，向陳詮仁佯稱可投資高額獲利，陳詮仁發現受騙後，假意稱可投資新臺幣(下同)50萬元，前開詐欺集團遂指示李志翔前往向陳詮仁取款。嗣李志翔於114年5月28日11時44分許，至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35巷口欲向陳詮仁取款時，為員警當場逮捕並扣得詐騙使用之偽造聯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2張、存款憑證2張、合約書2份、行動電話1個、印章1個、現金17,600元，因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陳詮仁訴由臺北巿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李志翔於警詢及偵訊問時之供述 被告坦承受「張立」、「仕凱張」、「周奇樺」、「彭佳汐」招募並依指示為以上犯行。 2 告訴人陳詮仁於警詢之指訴及與詐欺集團成員對話截圖 詐欺集團詐騙之事實。 3 臺北巿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物照片各乙份 員警當場在被告身上扣得上開犯罪所用之物之事實。 4 被告扣案手機內對話紀錄截圖乙份 被告係受詐欺集團上游成員指示從事犯罪之事實。 

三、核被告所為，係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洗錢未遂、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第216條、第212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等罪嫌。被告偽造特種文書及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分別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請依刑法第55條從一重論以加重詐欺取財未遂罪嫌。被告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另扣案之上開物品，為被告所有並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及被告犯罪所得，請均依法宣告沒收之。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檢　察　官　張　尹　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7 　　日

　　　　　　　　　　　　　　　書　記　官　賴　惠　美







